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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中国地震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２５）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郭恩栋、孙柏涛、刘如山、林均岐、张令心、孙景江、戴君武。

Ⅲ

犌犅／犜２４３３６—２００９



引　　言

　　本标准是在国内外生命线工程结构和设备的地震破坏等级划分方法及标准研究成果基础上制定

的。由于目前部分生命线工程结构和设备的震害经验少，震害等级划分研究尚不成熟，本标准没有给出

其地震破坏等级划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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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线工程地震破坏等级划分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命线工程地震破坏等级划分的原则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地震现场震害调查、灾害损失评估、烈度评定，以及震害预测和工程修复等工作。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４３３５　建（构）筑物地震破坏等级划分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生命线工程　犾犻犳犲犾犻狀犲犲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

维系城镇与区域经济、社会功能的基础设施与工程系统。主要包括交通系统、供（排）水系统、输油

系统、燃气系统、电力系统、通讯系统、水利工程等工程系统。

３．２

　　生命线工程设备　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狅犳犾犻犳犲犾犻狀犲犲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

各生命线工程中的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监控设备、专用设备等的总称。

４　基本规定

４．１　生命线工程地震破坏等级评定原则

以结构构件的破坏程度、功能丧失程度为主，并考虑修复的难易程度进行评定。

４．２　生命线工程地震破坏等级评定程序

４．２．１　对于各生命线工程结构和设施、设备，检查和判明结构构件和非结构构件的破坏程度以及破坏

比例。

４．２．２　按照本标准第５章至第１２章中关于各生命线工程结构和设施、设备各个破坏等级的宏观描述

综合评定破坏等级。

４．３　建（构）筑物地震破坏等级划分

生命线工程系统中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的地震破坏等级划分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３３５的规定。

４．４　生命线工程地震破坏等级分级

生命线工程地震破坏等级划分为五级：

ａ）　Ⅰ级：基本完好；

ｂ） Ⅱ级：轻微破坏；

ｃ） Ⅲ级：中等破坏；

ｄ） Ⅳ级：严重破坏；

ｅ） Ⅴ级：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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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破坏数量用语含义

４．５．１　个别：宜取１０％以下。

４．５．２　部分：宜取１０％～５０％之间。

４．５．３　多数：宜取５０％以上。

４．６　破坏程度用语含义

４．６．１　破损：设施或设备遭受地震作用后，需修理或更换附属构件或零部件后能继续使用。

４．６．２　损坏：设施或设备遭受地震作用后，需要进行大修或更换主要部件或零部件后才能继续使用或

已无修复价值。

４．７　裂缝开裂程度用语含义

４．７．１　细裂缝：出现在表面的微裂缝隙。

４．７．２　明显裂缝：波及内部但非贯通缝隙。

４．７．３　贯通裂缝：贯通截面厚度方向的缝隙。

４．８　泄漏程度用语含义

４．８．１　渗漏：内部介质外渗，其状态为介质仅在漏的部位沿外壁表面逐渐扩散或溢出。

４．８．２　泄漏：内部介质外泄，其状态为介质在漏的部位呈滴状溢出（液体）或小量连续喷出（气体）。

４．８．３　喷漏：内部介质外喷，其状态为介质在漏的部位呈连续不断外流的柱状或片状的喷出（液体）或

大量连续喷出（气体）。

５　生命线工程设备

５．１　生命线工程设备的破坏可以“台、件”为单位进行评定。

５．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设备本体及主要零部件无破损，个别附属零部件破损，设备基础完好，不必修理仍能继续

使用；

ｂ） Ⅱ级：设备本体无破损，个别主要零部件破损，部分附属零部件损坏，设备基础有细裂缝，需一

般性修理后才能继续使用；

ｃ） Ⅲ级：设备本体无破损，部分主要零部件及附属零部件损坏，设备基础不均匀下沉、出现明显裂

缝，需要修理或更换零部件后才能继续使用；

ｄ） Ⅳ级：设备本体有破损，多数主要零部件和附属零部件损坏，设备基础移位、下沉并出现明显裂

缝，需要进行大修后才能恢复其功能；

ｅ） Ⅴ级：设备本体损坏，已失去修复价值，应更换。

６　交通系统

６．１　道路

６．１．１　道路破坏应以“路段”为单位进行评定。

６．１．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路面、路堤未受破损或破损甚微，可通行；

ｂ） Ⅱ级：路肩、挡土墙、垒面、路堑有细裂缝，路面轻微下陷或隆起，出现细裂缝或小于１５ｃｍ的下

沉，造成一定的行车障碍，仍可通行；

ｃ） Ⅲ级：路面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陷或隆起，如小的不均匀塌陷。斜坡崩坏，石头滚落，虽可通行，

需谨慎行车，需要进行修复后才能通行；

ｄ） Ⅳ级：路面出现大的不均匀沉陷、明显裂缝、隆起，通行困难，需限制通行，需要进行大修后才能

通行；

ｅ） Ⅴ级：路面出现大的断裂和错位，有大于５０ｃｍ的沉陷或悬空，或路堤发生崩塌，或由于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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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岩土堵塞路面，已无法行车，需重建。

６．２　桥梁

６．２．１　桥梁结构应以“座”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６．２．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结构构件完好，桥面无明显变形，个别非结构构件可有破损，不需修理可继续使用；

ｂ） Ⅱ级：桥台、桥面、桥墩、桥拱、桥塔、主梁等的混凝土部件表面出现细裂缝，局部表面混凝土剥

落，支撑连接部位轻微变形，不需修理或稍加修理即可通行；

ｃ） Ⅲ级：桥墩混凝土出现明显裂缝，梁移位，梁端混凝土出现明显裂缝，拱脚有明显裂缝，桥塔结

构轻微变形，墩台轻微移动，出现明显裂缝，引桥下沉，支座与梁连接的螺栓部分剪断，震后需

限制通行（限速、限载），需要进行加固修复后才能正常通行；

ｄ） Ⅳ级：桥墩混凝土出现贯通裂缝、剥落，梁、拱出现贯通裂缝或破碎，桥塔结构变形，悬索或拉索

（杆）锚具出现滑动，墩台滑移、断裂或严重倾斜，基础破坏明显。需要进行大修后才能通行；

ｅ） Ⅴ级：落梁、塌拱、墩台折断、倒塔、断索等现象已经发生或随时可能发生，整个桥梁已不能使

用，需重建。

６．３　隧道

６．３．１　隧道结构应以“座”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６．３．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隧道衬砌表面有细裂缝，但无衬砌或围岩材料掉落现象及可能性，可正常使用；

ｂ） Ⅱ级：隧道入口处的地面轻微下陷，隧道衬砌表面出现稀疏的细裂缝，局部衬砌或围岩材料掉

落，稍加修理后能恢复正常使用；

ｃ） Ⅲ级：隧道衬砌出现许多细裂缝，多处衬砌或围岩材料掉落，隧道入口处的地面下陷明显，妨碍

通行，需要进行修复后才能正常使用；

ｄ） Ⅳ级：隧道衬砌广泛出现明显裂缝，大块衬砌或围岩材料脱落，隧道入口地面严重下陷，隧道已

不能使用，需要进行大修后才能正常使用；

ｅ） Ⅴ级：隧道衬砌结构错位、断裂，部分断面隧道结构坍塌，需重建。

６．４　铁道线路

６．４．１　铁道线路应以“路段”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６．４．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路基和轨道均无明显变形，能正常使用；

ｂ） Ⅱ级：由于地表不均匀沉陷或水平变形导致局部路基和轨道轻度脱离或变形，稍加修理后能正

常使用；

ｃ） Ⅲ级：由于地表明显的不均匀沉陷或水平变形导致路基严重变形，局部沉陷，轨道变形明显，并

与路基脱离，已不能正常使用，需要进行轨道和路基维修后才能正常使用；

ｄ） Ⅳ级：由于较大的地表不均匀沉陷或水平变形、地裂缝等，导致一定长度内的整段轨道出现蛇

形弯曲变形、移位，需要进行大修后才能正常使用；

ｅ） Ⅴ级：由于塌陷、滑坡、地裂缝等场地破坏导致很大长度内的整段路基的变形、移位、塌陷，轨道

变形、移位、悬空、断裂等，需重建。

７　供水系统

７．１　水池或水处理池

７．１．１　水池或水处理池应以“座”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７．１．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基本无震损，或个别构件有细裂缝，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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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Ⅱ级：个别构件出现变形或明显裂缝，池壁出现渗漏，需要进行维护；

ｃ） Ⅲ级：部分构件发生倾斜、下沉或出现明显裂缝，池壁多处渗漏，需要进行维修；

ｄ） Ⅳ级：多数构件发生倾斜、下沉或出现贯通裂缝，局部坍塌，池壁喷漏，需要进行大修后才能恢

复正常功能；

ｅ） Ⅴ级：整座水池坍塌，储水漏光，需重建。

７．２　水处理厂

７．２．１　水处理厂应以“座”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７．２．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水厂中的水处理设施、设备等均无明显破损，水厂功能正常；

ｂ） Ⅱ级：个别设备有破损，如氯化罐轻微破坏，或化学药品罐轻微损坏。沉淀池、清水池等轻微破

坏，水厂功能短时间丧失（小于１ｄ）。水质受到影响，需进行检修；

ｃ） Ⅲ级：部分设备有破损，如氯化罐或化学药品罐中等破坏。沉淀池、清水池等中等破坏，水厂功

能丧失可达３ｄ。水质已经下降，需要进行维修才能恢复正常功能；

ｄ） Ⅳ级：多数水处理设施、设备遭到严重破坏，连接不同的水池或化学单元的管道发生破裂、泄

漏，导致水厂立即停产，需要进行大修后才能恢复正常功能；

ｅ） Ⅴ级：各类设施、设备及管道均遭到破坏，需重建。

７．３　取水井站及供水泵站

７．３．１　取水井站及供水泵站的破坏应以“座”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７．３．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机械和电力设备无明显破损，建筑物基本完好，井（泵）站功能正常；

ｂ） Ⅱ级：个别机械和电力设备有轻微破坏，建筑物轻微破坏，泵站的功能短时间（１ｄ以内）中断。

需进行检修；

ｃ） Ⅲ级：部分机械和电力设备中等破坏，或建筑物中等破坏，泵站的功能丧失可达３ｄ。需要进行

维修后才能恢复正常功能；

ｄ） Ⅳ级：井、泵设备严重破坏，或建筑物严重破坏，需要进行大修或更换一些设备后才能恢复正常

功能；

ｅ） Ⅴ级：机械设备、电力设备和泵设备均毁坏，建筑物毁坏，需重建。

７．４　供水管网

７．４．１　供水管网破坏可以“位于一个独立区域内的网络”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７．４．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管道基本无破损，管网功能正常；

ｂ） Ⅱ级：管道局部出现小的渗漏点，平均每１０ｋｍ渗漏点数小于２，管网系统功能基本正常，供水

量下降幅度小于１０％。需要进行管网维护；

ｃ） Ⅲ级：管道出现接口断裂等破坏现象，导致管道泄漏，平均每１０ｋｍ泄漏点数介于２和５之间，

震后破损的管段需要通过关闭阀门等手段减少水的流失。管网功能大部分保持，供水量下降

幅度可达３０％。需要进行管网维修；

ｄ） Ⅳ级：管道断裂、泄漏或喷漏，平均每１０ｋｍ泄（喷）漏点数介于６和１２之间，管道基本失去输

水能力，管网功能大部分丧失，无法正常运行，需经抢修方能恢复部分功能。需要进行大修后

才能恢复正常功能；

ｅ） Ⅴ级：包括主干管道在内的管道均发生破裂、泄漏或喷漏，平均每１０ｋｍ泄（喷）漏点数超过

１２，管道完全失去输水能力，管网功能完全丧失。一定区域管网需要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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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输油系统

８．１　炼油厂

８．１．１　炼油厂应以“座”为单位进行破坏等级评定。

８．１．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各类设施基本无破损，功能正常；

ｂ） Ⅱ级：塔类设施、管道及阀门设施轻微破坏，炼油厂的功能可能短时间（小于１ｄ）中断，需进行

维护；

ｃ） Ⅲ级：部分设施设备中等破坏，炼油厂的功能丧失可达３ｄ，需要进行维修；

ｄ） Ⅳ级：多数设施设备出现中等破坏现象，少数严重破坏。需要进行大修后才能恢复正常功能；

ｅ） Ⅴ级：多数设施设备均遭到严重破坏，部分毁坏，需重建。

８．２　输油泵站

８．２．１　输油泵站应以“站点”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８．２．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各类设施基本无破损，功能正常；

ｂ） Ⅱ级：个别设备和管道轻微破坏，建筑物轻微破坏，需进行维护；

ｃ） Ⅲ级：部分设备和管道轻微破坏，但未渗漏，或建筑物中等破坏，需要进行维修；

ｄ） Ⅳ级：泵严重破坏，管道泄漏，或建筑物严重破坏，需要进行大修后才能正常使用；

ｅ） Ⅴ级：多数设备和管道严重破坏，部分毁坏，建筑物毁坏，需重建。

８．３　油库

８．３．１　油库的地震破坏应以“座”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８．３．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各类设施基本完好，功能正常；

ｂ） Ⅱ级：储油罐轻微破坏，油库的功能可能短时间（小于１ｄ）丧失；

ｃ） Ⅲ级：部分设备中等破坏，储油罐中等破坏，油库的功能丧失可达３ｄ；

ｄ） Ⅳ级：储油罐严重破坏，或架空管道严重破坏，需要进行大修后才能正常使用；

ｅ） Ⅴ级：所有架空管道毁坏，或油罐毁坏，需重建。

８．４　输油管道

８．４．１　输油管道的地震破坏可以“整条管道”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８．４．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管道基本无破损，功能正常；

ｂ） Ⅱ级：管道局部出现渗漏，平均每１０ｋｍ渗漏点数小于２，输油功能基本正常。需进行管网

维护；

ｃ） Ⅲ级：管道出现破裂、泄漏，平均每１０ｋｍ泄漏点数介于２和５之间，输油功能基本丧失。需要

进行抢修；

ｄ） Ⅳ级：管道出现大的断裂、泄漏或喷漏，平均每１０ｋｍ泄（喷）漏点数介于６和１２之间，输油功

能丧失。需要进行大修后才能正常使用；

ｅ） Ⅴ级：输油管道平均每１０ｋｍ泄（喷）漏点数大于１２，需重建。

９　燃气系统

９．１　门站

９．１．１　门站的破坏应以“站点”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９．１．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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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Ⅰ级：各类设施、设备均无破损，建筑物基本完好；

ｂ） Ⅱ级：各类设施、设备基本完好，建筑物轻微破坏，需进行维护；

ｃ） Ⅲ级：个别机械和电气设备轻微破坏，或建筑物中等破坏，需进行维修；

ｄ） Ⅳ级：泵设备严重破坏，建筑物严重破坏，必须经大修方能正常使用；

ｅ） Ⅴ级：多数设备毁坏，建筑物毁坏，需重建。

９．２　储气罐

９．２．１　储气罐的破坏应以“个”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９．２．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罐体无破损，支承构件完好或有轻微变形。

ｂ） Ⅱ级：罐体无破损，支承构件轻微破坏，需进行维护。

ｃ） Ⅲ级：罐体局部发生轻微变形，支承结构破损，需进行维修。

ｄ） Ⅳ级：罐体局部发生屈曲或明显变形，支承结构有损坏，必须经大修方能正常使用。

ｅ） Ⅴ级：罐体破裂、漏气，支承结构倒塌或失稳，需重建。

９．３　输气管线

９．３．１　输气管线的破坏可以“位于一个独立区域内的网络”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９．３．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管道基本无破损，功能正常；

ｂ） Ⅱ级：管道局部出现小的漏气点，平均每１０ｋｍ泄漏点数小于２，输气功能基本正常。需进行

管道维护；

ｃ） Ⅲ级：管道破裂、漏气，平均每１０ｋｍ泄漏点数介于２和５之间，输气功能基本丧失。需进行

抢修；　

ｄ） Ⅳ级：管道断裂并严重泄漏，平均每１０ｋｍ泄漏点数介于５和１２之间，输气功能丧失。必须经

大修方能正常使用；

ｅ） Ⅴ级：输气管道平均每１０ｋｍ泄漏点数大于１２，需重建。

１０　电力系统

１０．１　发电厂

１０．１．１　发电厂的破坏应以“座”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１０．１．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发电设备及建筑物基本无破损，功能正常；

ｂ） Ⅱ级：发电设备轻微变形，局部破损，或建筑物轻微破坏，稍加修理能正常运行；

ｃ） Ⅲ级：设备柜、仪表架等移位、变形，锅炉和压力容器中等破坏，或建筑物中等破坏，需要进行

维修；

ｄ） Ⅳ级：发电设备严重破坏，或建筑物严重破坏，需要进行大修后才能恢复正常功能；

ｅ） Ⅴ级：多数发电设备毁坏，或建筑物毁坏，需重建。

１０．２　变（配）电站

１０．２．１　变电站的破坏应以“座”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１０．２．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设备基本完好，建筑物基本完好。功能基本正常；

ｂ） Ⅱ级：个别隔离开关和断路器破损，或建筑物轻微破坏。经检修可迅速恢复正常功能；

ｃ） Ⅲ级：部分隔离开关、断路器和变压器破损，或建筑物中等破坏，功能基本丧失需要一定时间的

检修才能恢复正常功能；

ｄ） Ⅳ级：多数隔离开关、断路器、变压器、电流（压）互感器和避雷器等设备严重破坏，或建筑物严

６

犌犅／犜２４３３６—２００９



重破坏，功能丧失。需要进行大修后才能恢复正常功能；

ｅ） Ⅴ级：多数设备毁坏，建筑物毁坏，须重建。

１０．３　输电线路

１０．３．１　输电线路的地震破坏应以“整条线路”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１０．３．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线路无宏观震害，正常供电；

ｂ） Ⅱ级：输电线路出现塔架或线杆破损现象，平均每１０ｋｍ破损处数小于２，仍能供电。需要进

行线路维护；

ｃ） Ⅲ级：输电线路出现塔架或线杆倾斜、破损以及绝缘子破损现象，局部线杆折断、塔架倒伏，平

均每１０ｋｍ破损处数介于２和５之间。需要进行检修后才能正常供电；

ｄ） Ⅳ级：部分塔架、线杆倾斜、倒伏、折断，线路被拉断，平均每１０ｋｍ损坏处数介于５和１２之间。

需要进行大修后才能恢复正常功能；

ｅ） Ⅴ级：多数塔架、线杆破坏，线路多处被拉断，平均每１０ｋｍ损坏处数大于１２，输电线路需要重

新架设。

１１　通信系统

１１．１　中心控制室

１１．１．１　中心控制室的破坏应以“个”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１１．１．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通信设备无震损，建筑物基本完好；

ｂ） Ⅱ级：通信设备无明显破损，建筑物轻微破坏，需要进行设备维护；

ｃ） Ⅲ级：部分通信设备移位，建筑物中等破坏，需进行设备检修和房屋排险加固后才能恢复正常

功能；

ｄ） Ⅳ级：多数通信设备倾斜、移位，功能失效，建筑物严重破坏，必须经大修方能恢复正常功能；

ｅ） Ⅴ级：多数通信设备毁坏，建筑物毁坏，需要重建。

１１．２　通信线路

１１．２．１　通信线路的破坏应以“整条线路”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１１．２．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线路无宏观震害，正常运行；

ｂ） Ⅱ级：局部传输明线出现线杆倾斜现象，但线路未断，１０ｋｍ破损处数小于２。稍加检修能恢

复正常；

ｃ） Ⅲ级：传输明线出现线杆倾斜、倒伏现象，局部线杆折断，线路拉断，地下线缆由于变形过大而

断裂，１０ｋｍ破坏处数介于２和５之间。需要进行检修才能恢复正常功能；

ｄ） Ⅳ级：出现线杆折断、倒伏，明线拉断、地下电缆断裂等破坏现象，１０ｋｍ破坏处数介于５和１２

之间。需要进行大修后才能正常使用；

ｅ） Ⅴ级：线杆倾斜、倒伏、折断及断线等破坏现象多发，地下电缆遭到严重破坏，１０ｋｍ破坏处数

大于１２。需要重建。

１２　水利工程

１２．１　土石坝

１２．１．１　土石坝的破坏应以“座”为单位评定破坏等级。

１２．１．２　根据破坏程度，其破坏等级应划分为：

ａ） Ⅰ级：宏观上无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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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Ⅱ级：有宽度小于５ｍｍ的纵向裂缝，宏观上无沉降，需要简单处理；

ｃ） Ⅲ级：有多条宽度大于５ｍｍ的纵向裂缝，宏观上可看出沉降，有横向裂缝，需要进行整修和

加固；

ｄ） Ⅳ级：坝体产生了滑裂，坝坡局部隆起、凹陷或滑坡，需要进行大修和加固；

ｅ） Ⅴ级：坝体大面积滑坡，坝基失稳，坝体陷落，甚至垮坝，需要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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